
嘉兴海关关于印发《嘉兴海关加工贸易企业动态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

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8/2021_2022__E5_98_89_E5

_85_B4_E6_B5_B7_E5_c27_28290.htm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海关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切实提高海关监管的工

作效率，加快通关速度，降低企业贸易成本，经我关研究，

决定对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实行动态管理，特制定《嘉兴海关

加工贸易企业动态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公布，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嘉兴海关加工贸易企业动态管理

办法》（试行） 附件： 嘉兴海关加工贸易企业动态管理办法

（试 行）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海关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切实

提高海关监管的工作效率，加快通关速度，降低企业贸易成

本，经我关研究，决定在嘉兴地区范围内对部分加工贸易生

产企业试行以企业为单元的动态管理，以实现严密监管和高

效运作的有机结合。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及有

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企业动态管理的范围，

是针对加工贸易合同备案量较大及涉及进口重点敏感商品的

企业。海关由以合同为单元的监管模式转为以企业为单元的

监管模式，全过程、全方位地对企业进口保税料件的生产管

理状况进行管理，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加工贸易的健

康发展。 第二条 对试行按动态管理的企业，海关将根据企业

的概况、内部管理情况、合同履行情况等建立企业动态管理

档案。企业应做到： (一) 设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会

计帐册，帐册记录详实。 (二) 物流管理到位，符合海关管理

要求，保税料件和非保税料件分别存放，帐货相符。 (三) 料



件归类、管理科学合理，符合海关核销、核算的要求。 第三

条 参与评定海关A类管理的企业，必须具备良好的企业动态

管理档案记录。 第四条 试行按动态管理的企业应根据实际生

产运行情况每半年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海关上报自查情况。

报告必须如实反映企业的实际生产管理情况，定期对进口的

保税料件进行库存清点，如实申报盘库情况。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